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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蒋建飞 姚晴佩

偶像要开演唱会，各类购票渠道均“一

票难求”，失落之余，歌迷小杨（化名）将目

光转向了委托他人代购。遗憾的是，代购

也没能搞到票，且代购人拒绝退还全款，这

让小杨很是懊恼。

2024年1月22日，吴某在其微信朋友

圈发布消息，称其有熟人在明星演唱会筹

备组工作，可以代购某明星演唱会的内场

票。小杨正好没买到票，得知吴某有关系，

便与吴某取得联系，想让其帮忙代购3张

内场票，并于1月22日和2月27日分别向

吴某微信转账18000元和12000元，共计

30000元。

然而，收款后的吴某因自身原因未能

为小杨代购成功。5月6日，小杨多次通过

微信要求吴某退款。经过协商，吴某承诺

将于5月29日返还全款。可到了双方约

定时间，吴某仍未返还。眼看自己“钱票两

空”，小杨迫不得已将吴某诉至衢州智造新

城人民法院。

得知小杨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吴某返

还了小杨20000元，但仍有10000元尚未

返还。

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构成委托合同

关系，被告不能完成原告委托的购票义务，

应当返还相应的购票款。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

五百零九条、第九百一十九条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

百六十五条规定，法院最终判决吴某于十

日内返还小杨剩余购票款10000元并支

付相应利息损失。

委托他人代购演唱会门票，结果“钱票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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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郭俊峰 徐珏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被保险人意外事故发生之日与死亡

时间的间隔不满足保险合同中的时间限

制，保险公司是否一律不承担保险责

任？近日，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支持原

告要求保险公司赔付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保险公司支付原告各项保险金额共

计49800元。

2023年5月，李某为其父亲在某保

险公司投保了一份意外伤害险，有效期

为2023年5月25日0时至2024年5月

24日24时。2023年7月1日，李某父亲

意外摔倒，后经治疗无效于2024年4月

13日死亡。之后，李某向保险公司索

赔，而保险公司认为，合同约定因意外

事故导致死亡的，意外事故发生之日与

死亡时间在180天内保险公司才承担相

应责任，李某父亲从摔倒到死亡之间的

间隔远超 180天，故不应承担相应责

任。双方协商未果，李某将保险公司诉

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付各项保险金

额合计498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保险合同中设置

时间限制条款的目的在于，避免因意外

事故的发生时间距离被保险人死亡时间

过久，在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情况下，而

造成因果关系难以确定。但若对于超过

时间限制的保险事故，一概不予赔付，

而不论意外事故与被保险人死亡之间是

否存在因果关系，显然免除了保险公司

作为保险人应依法承担的赔付责任，违

背了保险法中的合理期待原则。

在本案中，被保险人从摔倒到死亡

的时间间隔虽已超过保险合同约定的

180天，但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一直

呈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且死亡医学证

明 （推断） 书载明意外摔倒致颅内出

血、昏迷引起坠积性肺炎是其死亡的直

接原因。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存在其他影

响被保险人死亡发生或造成因果关系中

断的介入因素，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

承担保险理赔责任。法院依法作出如上

判决。目前，被告保险公司已执行赔付。

法官说法：

随着现代医疗设备、技术的升级进

步，遭受严重意外事故的危重患者因救治

得以生还的可能性得到了极大提升。尽力

救治患者、延长患者生命是患者家人的朴

素心愿，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

生活中的具体体现。若对于超过时间限制

的保险事故，一概不予赔付，不仅不符合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公平和诚信原则，而

且“人财两空”的结局难免会挫伤人性之

善念，还可能导致被保险人在受到意外伤

害后无法获得及时救治，甚至存在二次伤

害等道德风险，不利于保护被保险人的生

命权益。本案的裁判，对于保障投保人的

合法权益和维护良好的保险秩序，具有良

好的示范作用。

意外发生后过了半年多才死亡，保险能否拒赔？
法院：无中断因果关系的介入因素，要赔

商务部11月19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1月18日24时，全国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申请均突破

200万份，合计超过400万份。

新华社 曹一 作

通讯员 吕婉璐

官司打赢了，可对

方公司账户上没钱可供

执行，怎么办？近日，桐

庐于大姐就碰到了这样

一桩烦心事。

听说桐庐县人民

检察院有帮助弱势群

体的工作室，于大姐便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想

看看检察院有没有办

法帮自己拿到应得的

执行款。

于大姐曾在桐庐某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从事

后勤工作，因公司不愿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和拖

欠工资，于大姐提出离

职，并于2018年 2月 1

日申请劳动仲裁。桐庐

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裁决该公司支付于

大姐工资14000元和未

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

资15000元。裁决生效

后，于大姐向桐庐县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9年2月14日，该公

司 向 于 大 姐 支 付 了

10753 元 ，但 余 款

18000余元因公司无财

产可供执行而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

经调查核实，检察官

发现该公司股东对其认

缴的注册资金未实际到

位，经联系，3名股东均辩

解余款18000余元是公

司欠款，与自己无关。于

大姐决定依法起诉3名

股东，检察院协助于大姐

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

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

股东出资等情况，并于

2024年1月5日向法院

发出支持起诉书。

2024年8月16日，

法院依法判决某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股东王某

某、卢某某、孙某某在各

自未出资的范围内对未

清偿债务18000余元承

担补充赔偿责任。王某

某不服该判决，提出上

诉，2024年 11月 7日，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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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代为购买门票的行为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往往建立在双方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在

涉及金钱往来的委托关系中，应当慎之又慎。在双方交易过程中，应妥善保留交易证据，

特别是支付凭证，后续一旦发生纠纷，可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另外，在当下实行的实名制购票的规则下，委托他人代购演唱会门票，不仅存在“钱票

两空”的风险，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正规渠道

购票，不要轻信他人代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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